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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

及股东增持有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3

月 2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股东增持有关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

【2017】0332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问询函全文如下： 

2017 年 3 月 25 日至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

告书》《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》称，青岛汇隆华泽投

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汇隆华泽）于 3 月 17 日至 3 月 24 日增持你

公司 5%的股份，目前已持有你公司 20%的股份。汇隆华泽拟在未来

6 个月内，通过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增持

2%-5%的股份。3 月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重大事项停牌公告》，申

请停牌筹划重大事项，称该事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。同时，相

关媒体对汇隆华泽连续举牌增持以及你公司申请停牌的目的等进

行了报道。 

经对你公司上述公告事后审核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，根据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8 条、第 17.1 条等规定，现有如下事项需

要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： 

一、媒体报道称，你公司本次停牌筹划重大事项，是为应对汇

隆华泽的强势举牌。请核实并补充披露：（1）媒体报道是否属实，



你公司本次申请停牌与汇隆华泽的连续增持行为是否存在关联，是

否为针对汇隆华泽的反收购措施；（2）本次申请停牌筹划重大资产

重组的发起方是否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，以及相关发起与决策

过程；（3）你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汇隆华泽、长城汇理

等及其关联方前期是否就你公司本次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行

协商并达成相关安排。如是，请补充披露具体情况。 

二、根据公告，汇隆华泽自 2 月 8 日起连续四次举牌，目前持 

股比例已达到 20%，并披露拟继续增持你公司 2%-5%的股份。同时，

媒体报道称，如果汇隆华泽第五次举牌，则有可能撼动长城集团的

控股股东地位。请你公司向汇隆华泽及相关方核实后补充披露：（1）

汇隆华泽对你公司的总体持股计划安排和考虑，明确后续拟持股比

例、持股时间、持股目的等；（2）请汇隆华泽结合目前持股情况和

未来继续增持计划等相关安排，进一步明确是否谋求你公司控制

权；（3）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汇隆华泽连续举牌增持和

后续持股计划的意见。 

三、根据公告，汇隆华泽有提议调整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和高

管层的意向，但截至报告日，尚无具体方案。请你公司向汇隆华泽

及相关方核实后补充披露，汇隆华泽拟何时启动制定调整董监高的

具体方案，以及需履行哪些程序。 

四、根据公告，汇隆华泽本次权益变动及后续增持计划的资金

来源于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。请你公司向汇隆华泽及相关方核实后

补充披露：（1）汇隆华泽已用于及拟用于购买你公司股份的资金中，

自有资金与银行贷款的金额、具体来源、占比情况等；（2）相关银

行贷款的期限情况、资金成本，以及是否存在或计划将所增持的你

公司股票用于质押融资的情形。如是，请补充披露具体情况；（3）

如果相关银行资金来源于理财产品等，请补充披露理财产品的基本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类型（保本/非保本）、是否嵌套其他资管产品、



认购人数、主要认购方、认购方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长城汇理）等存在

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；（4）还款期限届满或理财产品到期后，

汇隆华泽需要履行哪些义务，相关还款资金来源安排，以及计划届

时将如何处理所持有的你公司股份。 

 

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之前，披露上述事项，并以书面

形式回复我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3 月 28 日 


